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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108 年 1 月公告修正「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以棲地

狀況穩定及商業獵捕與利用壓力降低，且族群趨勢平穩或上升為由，將台灣獼猴由

保育類調整為一般類野生動物。公告降級之前，民間團體就不斷籲請農委會及保育

諮詢委員們審慎評估其衝擊，包括降級的科學調查證據、後續的配套措施評估與建

立是否完備等。團體也呼籲，已發生的人猴衝突例如：不當餵食獼猴、侵擾民宅、

造成農作物損害等人猴衝突問題，都不是把台灣獼猴調降為「一般類」就可解決，

甚至可能引發民眾違法獵捕、飼養、繁殖、虐待與傷害等不當對待野生動物的問題。	

	 	 	 	目前台灣獼猴降級已滿三年，新聞媒體及社群網路竟屢見民眾飼養、販售、展

示、甚至食用台灣獼猴的案例！獼猴被降級為一般類不代表可以任意為之，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 17 條也規範「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獵捕一般類之哺乳類、鳥類、

爬蟲類、兩棲類野生動物，應在地方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區域內為之，並應先向地方

主管機關、受託機關或團體申請核發許可證」，然而台灣獼猴降級後的種種亂象，卻

遲遲未見主管機關積極介入，因此恐助長違法行為外，也造成了民眾不當對待獼猴

的不良風氣。	

為瞭解台灣獼猴降級後，民眾不當對待獼猴的實際情況，以及各縣市政府接獲

相關通報案件的處理方式，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於 108 年 1 月起，在網路設置「目

擊台灣獼猴私養/疑似私養目擊通報表單」作為相關案件通報窗口，請民眾主動通報

相關案件；此外，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也接獲民眾通報獼猴遭私養或不當對待情

形。從 108 年 1 月至 111 年 3月 30日，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與台灣防止虐待動物

協會共接獲 151件通報，其中有 23 件是同一案件被重複通報，另剔除 1件原住民獵

人槍殺三十餘隻台灣獼猴之新聞案件(與私養無關)，故共計 127件個案。	

而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為了解各縣市接獲獼猴通報案件的現況及後續處理機制，

則於 109年 11 月電訪各縣市野保主管機關進行訪談。	

故本報告分析依據來自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與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共接獲

151 件通報（127 個案），再加上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訪談各縣市承辦人接獲獼猴通

報案件，試圖呈現台灣獼猴降級後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問題解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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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與範圍 

l 【統計民間團體接獲的通報案件】：自民國 108 年 1 月至 111 年 3月止，台灣獼

猴共存推廣協會與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接獲民眾目擊飼養、販賣或不當對待

台灣獼猴的案件共 151件，扣除重複通報及非私養案件，實為 127個個案。	

l 【電訪各縣市政府統計接獲案件】：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電訪全國 22 縣市政府

野保業務承辦人員，詢問在台灣獼猴降級後，自民國 108 年 1 月起至 109 年 11

月止期間曾接獲民眾通報台灣獼猴飼養、販賣等案件種類與數量。	

 

調查結果與分析 

壹、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分析 

一、通報案件獼猴被目擊出現的縣市分布 

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共 151件，扣除 23 件重複通報與 1件非私養案件，實

際共有 127個個案，且因部分案件同時有一隻以上獼猴被飼養，故共涉及 140隻獼

猴。	

全台 22個縣市中，共有 18個縣市曾經有人為飼養台灣獼猴事件被民眾目擊，

從被目擊的所在縣市來看，高雄市最多 17件，其次是台中市、桃園市各 10件，新

北市、台南市各 9件，屏東縣 7件，雲林縣 6件，嘉義縣、花蓮縣、台東縣各 4件，

南投縣、彰化縣、宜蘭縣各 3 件，台北市、苗栗縣、嘉義市各 2件，基隆市、新竹

縣各 1件，另有 30件因通報人係在網路目擊（Facebook,	IG,	Tiktok等平台）或於路

上目擊，因此無法確定獼猴實際所在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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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數 1 2 9 10 1 2 10 3 3 6 2 4 9 17 7 3 4 4 30 127 

涉及台灣獼

猴數 
1 2 9 13 1 2 11 6 3 6 2 5 9 17 7 5 4 6 31 140 

（表一：各縣市曾有人目擊人為飼養台灣獼猴之數量） 

二、民眾目擊獼猴遭飼養時通報政府機關的比例 

民間團體接獲的 151件1通報案件中，共有 15 件曾由民眾或 NGO 同時通報給公

家機關，僅占全部通報案件 9.93%，有 38件民眾表示不知該通報哪個單位，其餘則

未通報。顯示大多數的民眾發現有人飼養獼猴時，並不知道如何處理或對主管機關

的處置方式感到擔憂。	

 

縣市 
民眾同時通報主
管機關案件數 

通報單位 動物後續處置 

新北市 1 動保處 未發現獼猴，飼主已野放。 

桃園市 2 縣府農業局、動保處 
未積極處理。1 件未獲任何處置；1 件請飼主
低調飼養避免被檢舉，因市府無收容野放資
源。 

台中市 2 報警、農業局、動保處 1 件未獲任何處置，1 件飼主已自行野放 
南投縣 1 南投林管處 飼主自行野放 

雲林縣 2 雲林縣保育科 
1 件飼主放棄飼養，交由市府處理； 
1 件疑於稽查當日將獼猴送往親戚家。 

台南市 1 台南市農業局 飼主放棄飼養，交由市府處理 
高雄市 52 1999、農業局 飼主均放棄飼養，交由市府處理。 
台東縣 1 台東縣動防所 未收到回應 
共計 15 占全部通報件數比例 15/151=9.93% 

（表二：民眾目擊人為飼養台灣獼猴，通報給公家單位之件數與後續處置） 

根據上表，部分主管機關在接獲通報後前往訪查，卻發現現場已無動物，因飼主表

示將已飼養一段時間的獼猴自行野放，且都未經過專業野放評估。另有部分主管機

關接獲通報後未積極處理，甚至教飼主如何低調飼養以免遭檢舉或只是勸導飼主不

 
1 不剔除重複通報之案件。 
2 其中 2 件為重複個案，故實際為 3 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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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獼猴關籠飼養；但也有部分縣市極力勸導飼主放棄飼養，讓縣市政府帶走獼猴。

值得注意的是，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面對台灣獼猴遭私養案例，並無明確法源

來沒入動物。而各縣市也面臨一般類野生動物的收容、野放資源匱乏的問題。	

三、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的時間分布 

根據民間團體接獲的案件統計3，2018 年 6-12 月目擊的通報件數 1 件，2019 年

19 件，2020 年 47件，2021 年 56 件，2022 年 1-3月 4件。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9年

台灣獼猴調整為一般類後，民間團體接獲的通報案件在此時有大幅增加的趨勢。	

 

（圖一：台灣獼猴私養目擊案件數趨勢圖） 

此外，在台灣獼猴被降級為一般類前期目擊私養案件多集中在 6-9	月，約為小

嬰猴斷奶的時間。但隨著收受通報的時間拉長，這個現象越來越不明顯，若統計所

有目擊通報之月份（圖二），每個月目擊案件數量差距不大，這也顯示將台灣獼猴作

為寵物飼養似有越見普及的情形。	

 
（圖二、不同月份台灣獼猴私養案件目擊數） 

 
3 係扣除重複通報及與非私養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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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的獼猴出現場域與樣態 

民間團體根據通報者所提供的照片、描述，分析獼猴私養案件的場域/地點包括：

住家有 60件、商店攤販 19 件、18件是戶外遛猴子（包含開車、騎機車載猴子，或

帶猴子上街）、民宿/農場/露營區有 16 件、市區迷航 3 件、其他44件、不確定實際地

點與情形的 4件，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有 3件是販售獼猴案件（表三）。	

縣市 住家 
商店、

攤販 

戶外溜猴子

（含開車、騎

機車載猴子，

帶猴子上街） 

民宿、農

場、露營

區 

販售猴

子 
市區迷航 其他 

不確定

實際情

形 

總計 

基隆市       1         1 

台北市 1         1     2 

新北市 5 1   2     1   9 

桃園市 4 1 1 2     2   10 

新竹縣 1               1 

苗栗縣 1     1         2 

台中市 5 2 1 1 1       10 

彰化縣   2   1         3 

南投縣       3         3 

雲林縣 3 2       1     6 

嘉義市 1 1             2 

嘉義縣 1 1 1 1         4 

台南市 4 3 2           9 

高雄市 8 3 4 1   1     17 

屏東縣 1 3 1 2         7 

宜蘭縣 2   1           3 

花蓮縣 3   1           4 

台東縣 3     1         4 

不確定地

點 
17   6   2   1 4 30 

總計 60 19 18 16 3 3 4 4 127 
（表三：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的獼猴出現場域與樣態） 

 
4 野外發現母猴受傷死亡、貼文尋求民眾飼養幼猴、工廠私養、養豬場私養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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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的獼猴年齡分布
5
 

台灣獼猴出生未滿一年者稱為嬰猴，年齡介於 1-3	歲者稱為幼猴，雌猴 4歲以

上即稱為成年雌猴。而雄猴則是 7 歲以上才視為成年，因此介於 4-7 歲間的雄猴則

被稱為亞成年雄猴。	

然而民間團體根據通報者提供的照片、影片無法準確判斷雌雄與年齡，故主要

分以 4 類統計，嬰猴 21件、幼猴 77件、約 3-4歲 9 件、4歲以上 16 件，另有因通

報者提供影像品質不佳或未提供影像而無法判斷年齡 17件。值得注意的是，被目擊

的獼猴以嬰/幼猴居多，占總通報案件中獼猴總數的 70%6。	

（單位：隻） 
縣市 嬰猴 幼猴 約 3-4 歲 4 歲以上 無法判斷年齡 總計 
基隆市     1     1 
台北市   1   1   2 
新北市   8 1     9 
桃園市   6 1 5 1 13 
新竹縣   1       1 
苗栗縣   1     1 2 
台中市 2 5 1 2 1 11 
彰化縣 3 2   1   6 
南投縣   2 1     3 
雲林縣 1 2 1 1 1 6 
嘉義市   1     1 2 
嘉義縣 1 2   2   5 
台南市 1 4     4 9 
高雄市 1 12 1 1 2 17 
屏東縣 2 4   1   7 
宜蘭縣   4 1     5 
花蓮縣   4       4 
台東縣 2 3     1 6 
未知地點 8 15 1 2 5 31 
總計 21 77 9 16 17 140 
 

 
5許多案件同時涉及一隻以上獼猴，總個案數為 127 但涉及的獼猴總數為 140。 
6 (21+77)/1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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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間團體接獲通報案件獼猴現況 

民間團體接獲的 127 件台灣獼猴私養通報個案涉及 140 隻台灣獼猴，經民間團

體實地訪查 65 件(涉及 76 隻獼猴)後發現，獼猴仍然在養中的含 31隻，訪查現場未

看見獼猴的共 45 隻，但根據訪查時與飼主的對談，可確定共有 377隻獼猴仍被飼養

著。	

此外，140隻獼猴中有 158隻獼猴因民眾或民間團體通報主管機關後，已被帶離

原飼養處。	

還有 56 隻獼猴因為網路目擊案件，無法確知獼猴實際位置。因此全台可能至少

還有 93 隻9台灣獼猴被民眾飼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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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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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民間團體實際訪查

案件數 
1 8 10 2 5 3 3 5 3 4 7 5 2 3 4 65 

 
  

 
7 現場有看到獼猴 31 隻；未看到獼猴，但確定仍在養6 隻，31+6=37 
8 NGO 訪查時得知獼猴已被主管機關帶走 11 隻、NGO 未實際訪查，但經與主管機關確認現場獼猴已帶走 4 隻。

11+4=15 
9 31+6+56＝93。31 隻為民間團體實地調查確認仍在養；6 隻為民間團體實地調查時雖未看到獼猴，但確認仍在

養；59 隻不知實際飼養地點，無法確知地點去實地訪查，但高度可能仍飼養著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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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處置 隻數 

NGO 實地訪查(65 例、76 隻猴) 

現場有看到獼猴 3110 

未看見獼猴 

確定仍在養 6 

不確定是否還有在養 7 

獼猴已售出 1 

飼主表示已自行野放 10 

獼猴已死亡 4 

飼主表示已轉讓友人 3 

獼猴已被主管機關帶走 11 

未找到獼猴實際飼養地點 3 

NGO 未訪查(62 例、64 隻猴) 

得知獼猴已被地方主管機關帶走 4 

還未訪查 2 

不知道獼猴實際飼養地點 56 

市區迷航 2 

 

七、民間團體實地訪查通報案件獼猴狀況 
動物來源 

民間團體實際訪查的案件中有部分在訪查時未遇飼主、飼主不願透漏部分飼養

資訊或因為是轉手獲得獼猴而不清楚原始動物來源，因此在分析「動物來源」時，

將直接剔除不具參考價值的資訊，故具參考價值之資料為 46 件。	

根據現任飼主所提供的動物來源，以「受贈、領養」最多，「購買」次之，「拾

獲」第三，此外少部分是「救傷、獵捕、政府委託收容、農害防治」。	

值得注意，這些獼猴如何從野外進入人類家庭的途徑，主要是被人類「拾獲、

獵捕」而來的。	

 
10 其中一案位於桃園市，為民間團體報案後，未獲積極處置，獼猴仍由原飼主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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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飼主針對動物來源的說法 案件數 
受贈、領養 13 
拾獲 10 
自行救傷、收容 4 
購買 11 
農害防治 1 
獵捕 4 
政府委託收容 3 
總計 46 
 

有部分飼主堅稱所飼養的台灣獼猴是朋友贈送，或是購買但不願供出賣家，因

此幾乎無從得知這些被當作寵物飼養的台灣獼猴是真的救傷、拾獲，還是其實是弒

母取子或為供應寵物市場人工繁殖出的後代。	

雖然，根據野保法第 17 條，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是違法的，然而要取

得「獵捕」行為的證據有極高難度，再加上對於「農害防治、拾獲、救傷」的規定

過於鬆散12，使得農害防治、拾獲、救傷成為取得台灣獼猴的合法理由。而根據各縣

市野保主管機關表示，無明確法源可以將遭不當飼養、不當利用的台灣獼猴沒入，

因此若不直接禁養，在法律上恐難以課責。	

農害防治 

私養的台灣獼猴案件當中有一部分是在果園（香蕉園、芒果園、鳳梨田）被陷

阱、捕獸鋏或其他方式抓到。	

根據野保法第 21 條，只要民眾主張「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有遭受危害之虞」、

「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遭危害」皆可獵捕或宰殺野生動物。但使用的

工具/方式、通報流程、動物後續處置等皆未明確規範，使得農民捕捉到野生動物後

可能不知如何處置或是就任意處置/飼養/宰殺。	

 
11 現任飼主可能是受贈、領養、購買取得獼猴，但並不知道獼猴最初是如何被帶離野外的。 
12 野保法僅在第 15 條中有針對保育類野生動物相關的「救傷、拾獲」規定，對一般類的規定則是闕如；野保法第
21條第一、二款則更是大開後門，只有民眾主張「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有遭受危害之虞」、「農林作物、家禽、家畜
或水產養殖遭危害」皆可獵捕或宰殺野生動物，且沒有任何法定的管理機制。 

被私養獼猴如何離開野外 案件數 
被人類拾獲 15 
獵捕(包含母猴被獵捕)  11 
農害防治捕捉 5 
因傷被人類救援 4 
民眾陳情、政府捕捉 1 
未知11 10 

總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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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捕 

民間團體個案訪查結果顯示，有 11隻獼猴可能是遭「獵捕」而進入家庭成為寵

物。其中發現多數是原住民用獸鋏、陷阱、獵槍獵捕到母猴，將其身上的嬰/幼猴養

下來，或是轉送/販售予他人飼養。	

根據野保法第 21-1 條：「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

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之限制。」根據大法官釋字 803 號解釋認為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亦包

含生活、飲食文化，但獵捕野生動物應僅限於「非營利自用」。因此，田調案例中販

售活體台灣獼猴獲利之行為，實屬違反野保法第 17 條。	

田野調查訪談中有飼主表示：「朋友在鄉下晚上狩獵頭燈照過去，看到眼睛亮亮

的就打了，以為是飛鼠，打下來才知道是猴子，還抱一隻小猴。」此狀況凸顯了獵

槍使用安全性的問題，與辨識目標物種專業度不足導致的公共安全與生態保育疑慮。

另有飼主提到：「朋友在（其他）」山上林班地工作，在那邊放鋏子，就抓到猴子啊！」

顯示原住民在非傳統領域下使用野保法第 19 條禁止使用的獵捕工具獵捕動物的情

況。	

購買取得 

部分飼主表示獼猴是跟親友購買，但也有像彰化田中的案件，飼主直接說出購

買管道，顯示賣家可能有進行經常性的獵捕，甚至可能有人工繁殖的行為。此外，

社群網路上有許多貼出台灣獼猴可愛的照片、影片來吸引人購買，而往往就會有民

眾在貼文下方留言詢問價格，接著後續的對話、買賣議價就會轉入私訊或 Line進行。

民間團體也有掌握到相關對話的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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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情形 

飼養空間與環境 

民間團體實際訪查台灣獼猴飼養案例中，多數獼猴都是被長期單獨關養在狹小、

沒有棲架、豐富化設施的鐵籠內，有些鐵籠甚至無法讓獼猴坐直、伸展，遑論展現

攀爬、跳躍、擺盪等自然習性。另一種常見的飼養方式則是用鐵鍊拴綁猴子，限制

獼猴的活動範圍，尤其在商店、攤販、農場或是一樓的住家常見到此種方式飼養獼

猴。民間團體在實地訪查時，不約而同聽到飼主過去所飼養的幼猴因為旺盛的活動

力無法被滿足，不斷嘗試與週遭環境互動、攀爬、跑跳，最後被鐵鏈纏繞、活活吊

死的情況。	

當民間團體調查員問到：「猴子會放出來讓他們自由活動嗎？」有些飼主會拿出

過去的照片、影片，而影像中是這些獼猴還是嬰猴時，飼主將牠們抱在懷裡、用奶

瓶餵奶、在床上一起睡、小猴對飼主非常依賴，接著飼主會說：「以前可以，現在不

行了啦！」因爲擔心獼猴「搞破壞」、「抓人」、「會兇」或是「跑掉」，在猴子稍稍長

大後，許多飼主就不會讓獼猴離開鐵籠或是鬆開鐵鍊，因為在飼主眼中，這些動物

已經從「可愛」變成「可怕」。而從田調影像也可看到許多獼猴因活動受限，需求長

期無法被滿足而受挫、緊迫，演變成易怒的性格或發展成嚴重的刻板行為。甚至接

獲的通報案件中，竟有一案是飼主對所養的猴子行為、需求有所疑惑，而尋求寵物

溝通師的協助。上述種種皆顯示，台灣獼猴絕不適合做為寵物。	

	

飲食 

台灣獼猴在野外攝取的食物非常多樣化，目前研究記錄中已知獼猴會食用的植

物就高達 300 多種。台灣獼猴平時以植物的果實、葉子、莖及花等等為主食，對於

果實的偏好程度最高，偶爾也會吃昆蟲及含礦物質的土。	

但台灣獼猴進到家庭裡成為寵物後，許多飼主給猴子食用人吃的食物或因為對

猴子有錯誤的刻板印象，僅給猴子吃香蕉、水果、麵包。其中也有飼主嘗試給猴子

抽菸、喝啤酒等行為，都嚴重危害獼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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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間團體的實地調查發現，民間有著「不能讓獼猴喝水」的傳言。桃園

一名養了獼猴逾八年的飼主表示，「之前有個百歲人瑞說不能給猴子喝水」；另一名

在桃園中壢的飼主，則表示賣他猴子的人說，「絕對不能給猴子喝水」；而從宜蘭南

澳村民口中也聽到同樣的說法：「你要記得，猴子不能碰水，只要一喝水就會長很大，

我們養牠就是想要牠小小的，喝水就不行。」有些飼主則表示猴子從食物中就可獲

得足夠的水分，不需要另外提供飲水，這些錯誤的民間傳說已經構成動物的虐待行

為，在法律上飼主「未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

水」違反動保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	

獼猴一定需要飲水，在野外也是如此（積水、露水），不提供獼猴飲水再加上飲

食單一化、高鹽高糖的狀況下會造成動物身體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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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訪查案例紀錄 

 

案件序號：24 

目擊時間：109/3/1 

訪查時間：110/1/24 

地點：台南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用狗繩拴綁在狗屋前面 

動物來源：飼主說是自己跑來 

這隻叫樂樂的獼猴很親人，和以往看到獼猴不同，算是眾多私養獼猴當中比較親人、性

格文靜的小獼猴。當有人靠近，樂樂就會跟人撒嬌，甚至安靜的坐在人的身上。樂樂飼

主表示，有時候會帶到旁邊的果樹，讓他採水果，但不會給水因為擔心獼猴會長大。 

雖然樂樂性格溫馴，但飼主仍會用鏈養的方式綁著，因為擔心牠會到處跑，干擾到用餐

的客人。 

今年 2 月，得知樂樂被政府沒入，但究竟他是否能順利被野放回到山林？是否能再度被

同伴接納？或是被收容至其他機構，目前不得而知。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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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124 

目擊時間：110/9/8 

訪查時間：110/9/9 

地點：台中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關在鐵籠子裡 

動物來源： 魔術師受媒體採訪時說，未斷奶的時候就救援了 

這隻獼猴叫做帥哥，因為配合魔術師的演出被媒體報導，獼猴的角色是魔術師的助理。

帥哥被長期被飼養在鐵籠子裡，也非常害怕陌生人。因為被圈養在鐵籠，當賣柚子的工

作人員把他抱出來後，他就急於想要回到籠子裡，呈現緊迫、害怕的狀態。 

影像： 

 

 

 

 

 

 

 

 

 

案件序號：143 

目擊時間：2021.05.01 

訪查時間：2021.8.27 及 9.04 

地點：高雄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 ：不給水，餵食水果，平時都用牽繩綁在海產店門口，渴望與人互

動，雖然不是籠養，但因長期被牽繩限制活動範圍，已有來回踱步走動的刻板行為。 

動物來源 ：購買所得，跟六龜山區朋友購入 

故事：飼主不是第一次飼養獼猴，目前這隻是第二隻，第一隻獼猴疑似亂吃東西被毒

死。住附近的友人也有飼養獼猴，但已死亡，死亡原因是當時正在噴灑登革熱的環境用

藥，疑似吸入過多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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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案件序號：109 

目擊時間：2021.05.15 

訪查時間：2021.10.02 

地點：屏東縣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 ：飼養於自製鐵籠，非常小，猴子只能坐著，從未讓獼猴離開籠

子，幾乎沒有活動空間，餵食人類吃的東西及白飯，週遭環境髒亂，尾巴有脫毛情況，

遊客靠近獼猴容易情緒較激動、焦慮。 

動物來源 ：中捕獸夾陷阱。 

故事：自八八風災飼養至今（12 年），取名：uncle 原民語猴子的意思。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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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111 

目擊時間：2021.05.28 

訪查時間：2021.11.11 

地點：台南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 ：訂製大鐵籠，環境有些髒亂，飼養約 3 年，餵食水果，不給水。 

獼猴對飼主很依賴，但是因長期關籠，日照及活動量不足，後肢骨骼變形，且情緒焦慮

有自殘及拔毛的情況。 

動物來源 ：購買所得，花費 5-6 萬，送到家裡。 

故事：飼主本身非常喜歡動物，獼猴降級為一般類後透過友人介紹購買獼猴，販賣者索

要約 5-6 萬元，飼主詢問為何價格如此昂貴，販賣者回覆：「因要取得小猴必須殺掉母

猴，非常困難，所以才這麼貴。」，飼主因無法退還獼猴只好購買飼養，但過程中曾被鄰

居檢舉，後續委託朋友代養於工寮旁。 

也曾經跟烏山獼猴保育區洽談想野放，但是因已經飼養太久，對方覺得不洽當而找台灣

獼猴共存推廣協會通報台南相關單位收容。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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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101 

目擊時間：2021.3 月 

訪查時間：2021.9.9 

地點：彰化縣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用牽繩綁在樹旁，不給水，餵水果。 

動物來源：向他人購買。 

故事：飼主曾前後飼養一大一小，前一隻獼猴用狗鍊栓在樹旁，因為獼猴好動，被狗鍊

勒死，又再次購買一隻小隻的，但是因為太頑皮就自行野放了。 

飼主表示是跟彰化抓猴子的人購入。 

影像：（訪查時未見到獼猴） 

 

案件序號：4 

目擊時間：2019/5/11 

訪查時間：2021/1 

地點：新北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 ：飼養在籠內，籠子本身鐵絲扭曲，籠子大約 90 長*60 寬*75

高，猴子只能在籠內活動。籠子被繩子垂吊在屋簷上，應是為了方便沖洗便尿，籠子無

法平衡會不斷晃動。籠內沒有食碗水碗、沒有任何棲架、豐富化設施。籠內有食物殘骸

與屎尿，且有軟便。 

動物來源：南投朋友抓到猴子，飼主向朋友購買而得 

這隻小猴叫做小仙女，被長期關籠，但可看出她對陌生人很好奇、想跟人互動，不會威

嚇陌生人。小猴非常活潑，一直在籠內後空翻，但無法自然攀爬，許多行為被受限，時

而出現搖籠子的動作。從飼主友人的手機中看到飼主剛飼養小仙女時將她抱在懷中餵奶

的影片，但現在不會放出籠，因為放出來小仙女會翻箱倒櫃把東西弄得亂七八糟，跟人

搶東西，還會咬人嘴唇。飼主好似也無心繼續飼養，頻頻詢問調查員是否有意領養。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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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70 

目擊時間：2020/6/22 

訪查時間：2020/7/2 

地點：彰化縣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 ：猴子被單獨飼養在三尺狗籠中。籠子放在空地上，沒有倚靠任何

牆壁，等於遊客可以從四面八方靠近他、跟他互動，可能造成動物相當大的緊迫。 

籠內沒有任何豐富化、站台，唯一類似棲架的位子是角落的水碗架，因此猴子一直蹲踞

上方。水碗是乾的，籠子下方很多食物殘渣，可能未落實定期環境清潔。籠子上方僅有

木板遮蔽，附近的樹樹形不寬大，太陽斜射時無法提供適當遮蔽。 

動物來源：朋友在花蓮香蕉園抓到一隻猴子，本來想要殺掉，但飼主覺得殺掉很可憐，

認為可以帶回園區展演。 

這隻成年母猴沒有名字，身形消瘦，背部與身體多處脫毛且毛況不佳。左腳掌附近有被

陷阱傷害但已癒合的傷口，觀察期間都表現得非常緊張、恐懼。飼主知道獼猴被降級後

不能養，但怕動物會被殺掉，所以還是決定繼續飼養，後來表示曾詢問過台中的相關團

體，對方說台灣獼猴可以飼養。此案例正凸顯農民進行農害防治所捕捉到的野生動物，

到底應該如何處置？誰來處置？及缺乏通報機制的問題，導致獼猴最後進入未能符合其

習性的展演場所。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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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71 

目擊時間：2020/9/3 

訪查時間：2021/5/11 

地點：桃園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獼猴關養在三尺籠，籠內有食物殘渣（青椒、小黃瓜）、一個爛掉

的小箱子、一件毛巾、一根木條棲架，沒有飲水。獼猴大多時間坐在籠內，較焦躁時會

起身走動，也會上棲架，但似乎只要他有興趣的外在刺激消失，就會馬上展現刻板行

為，而且不易被陌生人或其他刺激打斷。 

動物來源：飼主的一個朋友（遊覽車司機）載客到阿里山時發現一隻孤幼猴，推測媽媽

是去覓食沒有回來或是被獸鋏夾到才留下小猴，遊覽車司機將其帶回交由飼主飼養。 

阿猴（母）已經被飼養八年，從還是嬰猴時在阿里山被拾獲，飼主當時是買現成的冰牛

奶餵她喝，並說阿猴小時候生過一次病，完全不吃東西、精神委靡，差點死掉，飼主特

地到藥房拿人的感冒藥給她治療才好起來。訪查當天，飼主向調查員表示阿猴的籠子壞

了，想要換新，但因為好幾年沒開籠，已經沒把握阿猴會不會跑掉。對談過程，飼主跟

阿猴的互動是很好的，阿猴一直幫飼主理毛、飼主摸她會發出開心的「鼓鼓」聲音，飼

主短暫離開時，她會在門前焦慮的來回走動，顯示阿猴對飼主相當依賴。直到調查員與

飼主的談話結束，阿猴發現飼主沒回來了，就立刻披上毛巾，坐在籠內開始前後晃動一

邊吸吮手指。與飼主討論此異常行為，飼主卻說他從小就這樣，是為了趕蒼蠅才會這樣

搖晃。飼主明顯缺乏專業照養知識，即使養了八年仍然對獼猴的行為有所誤解，此外飼

主同樣聽信一位百歲人瑞說猴子不用喝水，不喝水才不會長太大隻。這是一例拾獲獼猴

的案例，像是阿猴這樣已經被飼養八年，跟飼主建立深厚情感，但飼主的飼養方式是完

全不能滿足其健康與習性的，要野放也應有困難，後續的處置評估更是兩難。因此從源

頭建立「拾獲、救傷」野生動物的法源有其必要。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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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77 

目擊時間：2021/3/5 

訪查時間：2021/4/18 

地點：桃園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養在室外，類似路邊水果攤的帳篷 有一條大概 150 公分的鏈繩，

可從桌上跳到桌底，旁邊有帳篷的桿子可以攀爬。地上可以看到各種食物殘骸。 

動物來源：朋友果園中發現受傷幼猴，轉贈給飼主。 

小猴的名字叫小山，是飼主朋友在附近果園撿到的，發現的時候只有牠一隻幼猴，而且

小猴的右手指斷指，因為怕牠無法獨立生活，因此帶回家養與自行治療傷口，沒有長期

飼養的意願，飼主認為要送交相關單位很麻煩，想要養大之後就野放。小山會一直抓著

自己的長頸鹿娃娃，對於人類的親近一開始會躲，但很快就會自己親近人類，跳到身上

翻口袋和包包。 

110.4.28 民間團體向桃園市林務科通報此案，承辦表示飼主是基於救傷飼養幼猴，不違

反野保法。承辦表示有勸飼主放棄飼養，但飼主似乎是有意要繼續養。另承辦表示桃園

市沒有野放訓練的資源，且屏科大跟特生都滿了。因此此案承辦的處理方式是建議飼主

不要養在路邊，不要讓民眾看到，避免被檢舉。 

此案凸顯的是救傷野生動物的後續處理與通報沒有相關規定、沒有法源、飼養無法沒入

只能勸導、收容單位與專業資源不足的問題。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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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序號：80 

目擊時間：2021/5/2 

訪查時間：2021/5/11 

地點：桃園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拴鏈在戶外屋簷下，繩子長度約 1-1.5 米，遮蔽尚稱足夠，環境

算整潔（沒有糞便堆積或食物殘渣）。現場沒提供水碗。  

動物來源：朋友在鄉下（台東）打獵意外打到母猴，抱在母猴身上的嬰猴交由飼主帶回

台北飼養。 

小猴叫做來來，飼主（旅居桃園的布農族人）說是朋友在鄉下夜間狩獵時，頭燈照向樹

林間看到眼睛亮亮的就開槍了，本以為是飛鼠，打下來才知道是母猴，身上還帶著小

猴。母猴死了就煮來吃，飼主說猴子肉烤過像牛肉乾；來來則轉交給他飼養。來來個性

調皮會想捉弄陌生人，飼主說養在家裡會搞破壞，所以都鏈在室外，但是來來跟飼主互

動良好，會很開心的撒嬌討摸，現場亦未觀察到刻板行為，但一樣會一直後空翻。飼主

認為若將來野放，他在野外一定不能生存，所以不會考慮野放，考慮老了之後要把他帶

回台東一起養老。飼主表示台灣獼猴現在不是保育類了，在台東部落裡面也很多人養。 

影像： 

 

 

 

 

 

 

 

 
  



24 

 

案件序號：84 

目擊時間：2021/1/10 

訪查時間：2021/2/27 

地點：桃園市 

飼養方式、環境概述：本處共飼養四隻獼猴，皆是獨立籠飼養。鐵籠長 1mX寬 1.5mＸ

高 1m 狗籠。前兩籠會接受到日照，後面兩籠完全曬不到太陽，4 個籠子上方皆有遮

蔽，籠內只有 2-3 根很細的木竿，猴子會坐在上面，沒有食盆水盆，但籠子下方有食物

殘渣。  

動物來源：都是政府送來代養的（有公文）。四隻都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時間送來。第三

隻是民眾養的寵物猴被棄養，政府委託飼主收容。 

此農場共飼養四隻台灣獼猴，一母三公。第一隻（母）叫奇奇，第二隻叫樂樂，另兩隻

則沒有名字。場主表示是幫政府代養，政府有做好檢疫才送過來，但不清楚打了什麼預

防針。飼主表示雖然有告示牌寫禁止餵食、保持距離，但仍有小朋友參觀時被猴子抓

傷。前兩籠的小猴比較親人，第三隻小猴只要看到人就會衝撞籠子並搖欄杆，其他時間

就一直坐在同一個角落看外面，飼主說他是民眾棄養的寵物猴，政府轉介收容，來的時

候脖子、手腳都被綁上束帶，性格暴戾。最後一隻公成猴一直躲在籠子最後面，有時背

對遊客，「是政府近期抓來的」。飼主表示，現在民眾通報，政府就要去抓，且場內代養

的動物，政府就是請他們養到老死，不會有野放的可能。 

田調後，民間團體以民眾身份致電桃園市農業局林務科詢問四隻猴隻相關問題，承辦確

認四隻猴隻皆為政府委託飼養，來源多為民眾通報，目前僅為暫時安置，之後會等數量

夠多後一起辦理專案將猴隻帶往屏科大。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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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縣市政府接獲通報案件分析 

一、各縣市政府接獲台灣獼猴的通報類型與數量 

各縣市政府於 108 年 1 月至 109 年 11 月期間接獲的台灣獼猴通報案件共有六

種類型：民眾私養、市區迷航、野外餵食、農害相關、買賣行為與受傷情況（見表

一）。 

【表一】通報案件中台灣獼猴分布縣市與數量 

案件類型 通報政府案件 

民眾私養 

Ø 新北市：約 10 件 
Ø 苗栗縣：1 件 
Ø 南投縣：1 件 
Ø 台中市：2 件（大坑、北屯） 
Ø 雲林縣：平均 3-6 個月會接獲 1 件 
Ø 台南市：1 件 
Ø 高雄市：12 件 
Ø 屏東縣：約 4 件 
Ø 宜蘭縣：1 件 
Ø 花蓮縣：1 件 
Ø 台東縣：1 件（泰源） 
 
接獲通報案件總數：36-38 件 
 
*台北市、南投縣、苗栗縣、宜蘭縣有少數民眾電詢政府可否
飼養 

市區迷航 
（孤猴出沒市區或民宅） 

Ø 基隆市：2 件 
Ø 台中市：1 件（僑泰中學） 
Ø 彰化縣：108 年接獲約 40 件通報，誘捕到 9 隻；109 年

誘捕到 7 隻 
Ø 雲林縣：無統計數字（但有收到通報的區域為：麥寮、

褒忠、土庫、北港、斗南） 
Ø 嘉義市：1 件（蘭潭） 
Ø 宜蘭縣：4 件 
Ø 台東縣：1 件（鯉魚山誘捕 5 隻） 
 
接獲通報案件總數：至少 49 件 
 

野外餵食 
Ø 南投縣：二水受天宮 
Ø 台中市：武陵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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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台南市：南化烏山 
Ø 高雄市：柴山、萬壽橋 
 
接獲通報案件總數：無統計 
 

農害相關 

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台東縣 
 
接獲通報案件總數：無統計 
 

獼猴買賣 

苗栗縣：1 件 
 
接獲通報案件總數：1 
 

受傷情況 

Ø 台南市：2 件 
Ø 新竹縣關西：1 件 
Ø 台東縣知本：1 件 
Ø 宜蘭縣冬山鄉：1 件 
 
接獲通報案件總數：5 
 

通報類型:  

（一）民眾私養 

	 	 	 	「民眾私養」是民間與政府接獲最多的類型，但是政府接獲的數量卻遠低於民

間接獲的案件數。政府接獲通報的私養案件約 36-38件，案件分布地點包含新北市、

苗栗縣、南投縣、台中市、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台東縣共 11縣市，其中接獲最多通報案件的是高雄市 10件及新北市 12件。	

許多縣市承辦人員表示被通報的通常是幼猴，而這些幼猴來源，依據民眾的說

法包括：在山區拾獲、因沒有母猴在身邊就把幼猴帶回飼養或是看到受傷的幼猴就

帶回照顧，甚至有民眾表示因為「可愛」便帶回飼養。	

			 	 	 	此外，台北市、南投縣、苗栗縣與宜蘭縣政府的承辦人員都表示台灣獼猴降級之

後，接獲過民眾電話詢問「可否飼養台灣獼猴」，顯示降級後確實出現民眾想飼養獼

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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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區迷航 

	 	 	 	台灣獼猴是屬於群居生活的動物，猴群大小一般以二、三十隻為多，不論政府

或民間團體皆曾接到民眾發現台灣獼猴單獨出沒在市區的通報，政府接獲約 49 件通

報，民間團體接獲 2件（分別在台北市萬華區和高雄市鳳山區）。	

與各縣市主管機關的訪談發現，有 7個縣市的野保承辦人員表示，曾經接獲「孤

猴」在市區迷航、騷擾民宅的通報案件，包括：基隆市、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市、宜蘭縣、台東縣，其中又以彰化縣接獲最多通報案件，108 年接獲 40 件，

誘捕到 7隻，109年誘捕到 5 隻，彰化縣承辦人員對此表示：「因為無從查起飼主，

對於猴子出沒騷擾民宅的狀況，只能研判是降級為一般類後，飼養獼猴的人變多了，

棄養或脫逃的獼猴也就相對變多。」雲林縣的承辦人員則表示在麥寮、褒忠、土庫、

北港、斗南等地區都曾接獲孤猴在市區出沒的通報。	

這些接獲孤猴個案的承辦人員，因無從追查、缺乏證據，皆難以判斷獼猴是來

自野外誤闖市區，或因人為飼養而走失、棄養。	

（三）野外餵食 

	 	 	 	餵食台灣獼猴造成的人猴衝突事件逐年增加，民間團體沒有接到此類通報案件，

但在各縣市政府的訪談中，台中市、南投縣、台南市與高雄市的承辦人皆表示在特

定區域有民眾餵食獼猴的問題，包括台中市的武陵農場、南投縣的二水壽天宮、台

南市南化區的烏山、高雄市的柴山和萬壽橋。	

台中市承辦人員表示武陵農場有「國家公園法」可以規範餵食問題，但市區則

沒有法規可以規範；南投縣承辦人則表示二水壽天宮的餵食問題，平時只能由廟方、

公所協助宣導，只有民眾通報縣政府時才會過去瞭解狀況；台南市烏山更是餵食獼

猴狀況嚴重的地區，承辦人員表示市政府、里長宣導民眾不要餵食的成效不佳；而

高雄市雖然於 101 年即公告「高雄市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禁止接觸、餵食野生

動物，但本次電訪的承辦人員卻表示要真正開罰並不容易。	

對於如何解決餵食獼猴的問題，尚未立法禁止餵食的縣市承辦表示希望制定法

規或自治條例來規範民眾餵食行為；已有禁止餵食法規的縣市承辦則表示執法困難。

這些都凸顯要杜絕餵食野生動物的行為，除了完備的法規之外，尚須加強全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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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宣導及有效執法，才有可能解決。	

	

（四）農害相關	

民間團體沒有接獲獼猴造成的農害相關通報，但在本次電訪的 22個縣市政府中

有高達 14個縣市有獼猴造成農害的案件，包括：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

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台東縣，其中有 12 個縣市已有農民申請電圍網補助、裝設電圍網驅猴，有 2 個縣

市，彰化、雲林採用彈弓、鞭炮進行驅猴。	

從訪談資料得知，108-109年各縣市總共至少已有 125戶以上提出申請電圍網補

助，屏東縣承辦人員更表示該縣是 109 年全台申請電圍網戶數第二高的縣市。苗栗

縣、台中市、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與台東縣都表達

電圍網的防治方式極有成效（表二）。	

【表二】各縣市台灣獼猴造成農害的防治現況 

縣市 電圍網申請戶數 電圍網效益 其他方式與效益 
新北市 少 未知 驅趕 

台中市 

108 年 11 戶 果園受害面積降低很多 1. 每年委託台中市野生
動物保育協會追蹤農
民狀況。 

2. 驅趕(收音機、狗) 

台南市 
109 年有 3 戶申請，
只有 1 戶完成架設 

申請戶少，無法評估效
益 

農民自行驅趕 

高雄市 申請戶數不多 有申請的反應都很好 市政府協助驅趕 
新竹縣(五峰、尖
石、關西) 

108 年 1 件，109 年
無申請案件。 

申請戶少，無法評估效
益 

政府成立驅趕隊，以鞭
炮、漆彈驅猴 

苗栗縣(泰安、卓
蘭、大湖) 

每年大約有 30 多戶
申請 

有明顯改善 承辦人員無表示 

彰化縣(二水) 

  聘用熟悉二水山區的 4
位民眾，劃分九條路
線，每天輪流彈弓、鞭
炮驅猴。農民反應不
錯。 

南投縣 

不多(承辦人說成本太
高) 
109 年只申請 9 戶，
實際 5 戶架設 

有架設的農民都說有幫
助 

政府出借誘捕籠 

雲林縣   主要以驅趕的方式(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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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宣導農民不要餵
食、獵捕 

嘉義縣 
109 年 12 戶 農民反應成效不錯 委外廠商幫忙捕抓侵擾

農作物的猴子 

屏東縣 
108-109 年是全台申
請第二多電圍網的縣
市 

成效很好 驅猴的方法用一陣子就
沒用了 

宜蘭縣 
109 有 40 多戶 全圍的效果很好，沒有

全圍的就不太好 
政府出借誘捕籠 

花蓮縣 
108 年申請 5 戶，
109 增加到 14 戶 

農民反應效果好 承辦人員無表示 

台東縣 
從 105 年開始就有開
放讓農民申請電圍網  

農民反應都不錯 縣政府教導農民驅趕獼
猴的方法(鞭炮、養狗…) 

 

（五）獼猴買賣 

民間團體接獲一件網路販賣台灣獼猴的通報，通報案件的民眾在網路發現有販

售獼猴訊息，販售人位於台中市，民眾將販售者的電話、車牌提供給警方和縣市主

管機關，但後續並未受到政府積極的處理。	

在縣市訪談中，苗栗縣也曾經接獲一件獼猴買賣案件，飼主買了 1隻幼猴，飼

養 1、2個月後覺得造成生活的干擾，自行將獼猴送到縣政府，但縣府當時並未追究

動物來源，只將獼猴沒入縣政府的收容中心，並表示經獸醫師評估後會野放。	

 

（六）受傷情況 

民間團體未接獲獼猴受傷的相關通報，但在各縣市的訪談中有４個縣市表示曾

經接獲獼猴受傷的通報，台南市政府接獲２件台灣獼猴被捕獸鋏夾傷的通報；新竹

縣與台東縣政府各接獲一件獼猴打群架的案件；而宜蘭縣冬山鄉則有一件獼猴誤觸

高壓電受傷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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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縣市政府對於台灣獼猴防治宣導情形 

根據各縣市政府的電話訪談發現，各縣市對於台灣獼猴的宣導重點，多在農害

防制宣導電圍網設置。至於獼猴能不能飼養、餵食、利用等問題的民眾教育，台北

市、台南市、高雄市、彰化縣、屏東縣、花蓮縣、基隆市有以新聞稿、解說牌、文

宣品等方式主動教育，	新北市、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宜蘭縣則只有接獲民眾

通報時才會順便宣導，其餘新竹縣、苗栗縣、嘉義縣與台東縣則無特別表示有沒有

進行民眾教育宣導。各縣市政府對於台灣獼猴議題的宣導與教育見【表五】。	

台灣獼猴降級一般類後，因民眾法規知識薄弱、政府教育宣導不足，造成飼養、

餵食、利用獼猴的亂象叢生，以及現行法規模糊不清，各縣市只能仰賴民眾的通報，

進行後續的收容與野放，不只無法減少民眾不當對待獼猴等問題，更不斷消耗各縣

市政府的救傷收容資源。	

 

【表三】各縣市政府針對台灣獼猴議題進行的教育與宣導 

縣市政府 農民宣導 民眾宣導 

台北市 
 1.發新聞稿 

2.餵猴熱區解說牌(天母古道) 
3.搭配活動宣導民眾 

新北市 宣導電圍網 民眾通報時才會宣導 
台中市 宣導電圍網 民眾通報時才會宣導 
台南市 宣導電圍網 結合市府活動張貼宣導海報 
高雄市 宣導電圍網 結合民間團體跟民眾宣導 
新竹縣 跟農會配合辦理宣導電圍網，109 年辦了 6 場  

苗栗縣 
請東海大學研究電圍網的講師來跟農民宣導電圍
網 

 

彰化縣 二水村長大會宣導電圍網 新聞稿 
南投縣 宣導電圍網 民眾通報時才會宣導 
雲林縣 宣導不要餵食、獵捕 民眾通報時才會宣導 

嘉義縣 
109 年有台灣獼猴生態教育宣導及驅趕計畫，補
助竹崎鄉公所辦理宣導講座，教農民驅趕的方
法。 

 

屏東縣 
宣導電圍網 110 年會在潮州林後四林林園

區加強宣導台灣獼猴的相關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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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遇到農民通報時才會宣導 民眾通報時才會宣導 

花蓮縣 
宣導電圍網 109 年舉辦 4 場部落的獼猴宣

導，有印製原住民族語的文宣
品 

台東縣 
辦理講座跟農民宣導不能獵捕飼養的觀念、驅趕
獼猴的方法 

 

基隆市 
 有做關於台灣獼猴宣導的文宣

品，事先防範 

 

三、台灣獼猴降級後，各縣市政府對於中央的期待——制定明

確法規、加強宣導，以解決台灣獼猴私養、棄養、餵食的問題 

本次電訪各縣市政府的野保承辦人員，並統整出個縣市對於台灣獼猴降級為一

般類後所面臨的困難與期望（表六）。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南投縣、雲林縣與

花蓮縣皆希望中央政府應針對台灣獼猴制定更明確的法規或特別法，以規範台灣獼

猴飼養、棄養、餵食等問題；而彰化縣與宜蘭縣認為中央應加強民眾的相關法規宣

導；台南市則認為中央應該規劃台灣獼猴的節育計畫；嘉義縣則期望中央政府與民

間團體可以研究台灣獼猴危害竹林的解決方法。 

 

【表四】台灣獼猴降級後，各縣市政府面臨的困境與對中央的期望 

縣市政府 困難 期望 

新北市 
降為一般類後，沒有強制力對民眾沒入獼猴，如
果遇到不交出獼猴的民眾，也只能罰錢 

希望把台灣獼猴恢復保育類 

台中市 
武陵農場有餵食問題，在國家公園內可以用國家
公園管理法禁止餵食，但如果發生在市區，就沒
有法可以限制餵食 

針對台灣獼猴制定特別法，
禁止餵食、禁止飼養 

台南市 
烏山的餵食狀況嚴重，獼猴會騷擾民宅，里長、
市府宣導都沒用 

希望政府有台灣獼猴的節育
計畫，控制數量 

高雄市 

1. 降級後民眾開始想要飼養，每次遇到都說是
撿到的，市政府也無從查起，就沒辦法真正
開罰，只能勸導民眾不能飼養 

2. 雖然有地方自治條例，但是要對餵食開罰也
是難執行，必須有行為跟車牌 

3. 農損問題 

建議中央直接制定禁止飼養
的法令 

新竹縣 沒有困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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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保育類可以比較明確的說不能飼養，降為一般類
比較不好說 

無 

彰化縣 
民眾普遍沒有法規知識(特別是長者)。有很多單
一獼猴騷擾民宅的案例，懷疑是否為有人飼養後
棄養，或脫逃的獼猴。 

政府、民間單位加強宣導民
眾不要飼養 

南投縣 
民眾都說是在山上撿到的，可信度也無從追查，
撿到算是獵捕嗎? 縣政府有權可以沒入猴子嗎? 

政府法規可以明確一點 

雲林縣 

1. 民眾都是看到小猴子覺得可愛，長大後不想
要了就棄養 

2. 林內台三線餵食狀況嚴重，曾經跟林務局反
應，但都沒回應 

1. 民眾都認為一般類就可以
飼養、餵食，希望中央可
以修訂比較明確的法規，
或是針對獼猴修訂特別
法，對飼養、棄養、餵食
制定罰則(最好有刑法)。 

2. 希望民間團體幫忙法規，
政府比較會聽。 

嘉義縣 
主要是農害，特別是竹林 政府或民間單位可以研究獼

猴危害竹林的有效方法 

屏東縣 
主要是人力跟收容空間不夠，不過屏東縣麟洛正
在蓋一個動物收容所，裏頭會規畫野生動物的暫
養空間 

無 

宜蘭縣 
縣府要常常處理飼養的問題，目前只能遇到通報
才加強宣導 

加強對民眾的法規宣導 

花蓮縣 
民眾法規知識不足，會聽到原住民說可以獵捕
了。或者飼養人都說是撿到的、跟回家的，縣政
府也無從追查。 

中央可以針對哺乳類、鳥類
制定禁養法規 

台東縣 
主要是人力吃緊，現在只有一人在處理，但這應
該是各縣市政府都會遇到的問題，很難改善 

無 

 

四、各縣市政府救傷、收容資源及野放機制 

各縣市所於 108 年 1 月至 109年 11 月期間接獲的獼猴通報案件當中，縣市政府

均已將猴子帶走，並且有進行評估，啟動救傷、收容與野放機制，各縣市負責救傷

及收容單位與野放地點如	【表七】	

其中，有少數承辦人員表示該縣市接獲民眾通報後，是以「委外」的方式捕捉、

野放獼猴，其中嘉義縣政府所委託的廠商「必麥」只會繳交定期報告，甚至不會告

知政府單位野放地點。	

・台中市 –	委託台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協會，每年年末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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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	委託新竹縣生態休閒發展協會，大約每個月提供報告。	 	

(野放點、處理前、中、後的照片)	

・嘉義縣 –	以捕蜂捉蛇的計畫，委託廠商「必麥」捕抓，處理完不會再通知縣政

府，只有提供定期報告，報告內容是處理前的照片、捕抓地點、物種，

不會提供野放點。	

	

【表五】各縣市政府接獲通報後的救傷、收容資源與野放地點 

縣市政府 救傷、收容資源 野放地點 

台北市 
台北市動物醫院、台北市立動物園、市政府動保處
的獸醫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新北市 新北市動物防疫處、新北市小格頭野鳥中途之家 新北市山區 
台中市 台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霧峰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台南市 台南市動物保護協會、頑皮世界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高雄市 壽山動物園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新竹縣 
六福村(救傷站)、新竹縣生態休閒發展協會(驅趕
隊、救傷隊) 

五峰鄉、尖石鄉 

苗栗縣 苗栗縣銅鑼動物收容中心、畜產科、動保所 野放點沒有固定 
彰化縣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南投特生中心 彰化附近山區 
南投縣 南投特生中心、縣政府內部的醫療跟收容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雲林縣 南投特生中心、在地的獸醫院 古坑、林內、斗六山區 
嘉義縣 嘉義市仁愛動物醫院、捕蜂抓蛇廠商「必麥」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屏東縣 屏科大、在地的動物醫院 屏東遠離部落的山區 
宜蘭縣 宜蘭縣動物防疫所 宜蘭山區林班地 
花蓮縣 花蓮縣動物防疫所 花蓮山區 

台東縣 
主要是台東縣動物防疫所，其他沒有固定配合的醫
療、收容單位，有時會結合林管處，臨時雇工協助
誘捕 

泰源山區、林管處林班
地 

基隆縣 
基隆市動物防疫所、林務局、南投特生中心、台北
市立動物園 

目前沒有野放的案例 

新竹市 新竹市立動物園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嘉義市 嘉義市配合的動物醫院、南投特生中心 承辦人員不便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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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討論 

綜合民間團體接獲的通報案件及針對各縣市政府的訪談結果發現，台灣獼猴降

級為一般類至今面臨七大問題：	

一、	「民眾私養」是民間與政府接獲最多的案件類型，但是政府接獲的數量卻遠低

於民間接獲的通報數量，顯見政府掌握民間私養獼猴的案件僅是冰山一角。民

間團體接獲的台灣獼猴飼養或不當對待行為案件不僅是侷限在少數地區，全台

灣超過一半以上的縣市（18個）均有相關案件，尤其以高雄市最多 17件，其次

是台中市、桃園市各 10件。	

二、台灣獼猴降為一般類後，民間團體接獲獼猴通報案件有逐年增加，2019年接獲

18 件，2020 年接獲 47 件，民眾有開始飼養、想飼養的趨勢，中央、地方野保

主管機關若未能即早因應，未來恐有更多獼猴私養及不當對待的案件。獼猴買

賣的情況也開始出現，如政府不提出相關配套措施，恐怕獼猴的繁殖買賣、商

業化的行為會越來越盛行。	

三、官方及民間團體接獲的通報案皆以幼猴居多，若以通報月份來看，幼猴斷奶的

在七、八月是通報高峰，值得注意，這些幼猴若未能即使介入沒入，長久飼養

下去，恐無法成功野放。	

四、通報案件中，民眾主要將獼猴飼養在住家，但也有人將獼猴放在商店、攤販、

民宿、露營區、農場內來吸引客人，此外也有民眾開車載猴子、遛猴子，眾多

將獼猴寵物化的現象。獼猴仍是野生動物，飼主在不了解動物習性與行為的互

動下，將獼猴當做貓狗互動，容易造成意外並會增加人畜傳染病的風險。此外，

獼猴屬於群居社群性動物，人為飼養環境無法滿足獼猴的自然習性，飼養獼猴

恐產生嚴重動物福利問題。	

五、社會上對於獼猴是否可以被飼養有二極化的觀念，少部分民眾認為降級後就可

飼養，也有民眾認為不應該任意飼養台灣獼猴。有許多民眾不知檢舉管道，顯

示獼猴降級後正確對待獼猴的觀念應再加強，多個縣市承辦人員認為中央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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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獼猴制定更明確的法規，規範台灣獼猴的飼養、棄養、餵食等問題。	

六、全國各地仍有民眾餵食野生獼猴的現象，也時常發生人猴衝突，此問題始終無

法有效解決。	

七、市區迷航為政府接獲最多的獼猴通報案件種類，約 49 件，其中又以彰化縣接獲

最多通報案件，民間團體僅接獲 2件。而這些接獲孤猴個案的承辦人員表示，

因無從追查、證據不足，皆難以判斷獼猴是來自野外誤闖市區，或因人為飼養

而走失、遭到棄養。如果源頭無法追蹤，問題將難以解決。	

肆、訴求 

一、立法禁止飼養、繁殖、買賣台灣獼猴。	

二、林務局應設置全民檢舉獼猴私養專線，全面清查全國私養獼猴案件，調查

動物來源，將動物沒入後評估再野放或安置到適合的場所，加強宣導民眾勿私

養獼猴。	

三、林務局應規範野保法第二十一條 4得獵捕、宰殺野生動物之通報機制，及

人道獵捕宰殺工具與方式，後續處置動物之限制，以避免有心人士鑽漏洞，以

農害等為由，獵捕野生動物飼養、繁殖、買賣。	

四、野保法應建立野生動物救傷機制之法源，並訂定案件通報、運送、醫療、

暫養、訓練、收容	、野放、安樂死之動物福利規範。	

 


